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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纪委，各党委（党总支）、直属党支部、校党委各部门，工会，

团委，妇委： 
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

的精神，切实加强学校统一战线工作，进一步增进共识、凝聚

力量，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在促进学校改革和事业发展中的

重要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我校校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民主

党派基层组织、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、台胞联谊会、归国华

侨联合会、留学归国学者联谊会的制度，现将有关事项安排通

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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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职责 

校级党员领导干部积极深入所联系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、

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、台胞联谊会、归国华侨联合会、留学

归国学者联谊会，针对其工作特点，沟通思想、交换意见、支

持工作，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；认真听取其负责人对学校教学、

科研、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了解其成员的工

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，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承担联系任务的校级党员领导干部要通过多种形式，经常

与所联系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、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、台胞

联谊会、归国华侨联合会、留学归国学者联谊会保持联系，每

学年参加其活动不少于一次。联系工作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。 

三、具体分工 

中国民主同盟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，联系人：邹放鸣。 

九三学社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，联系人：葛世荣。 

中国致公党中国矿业大学支部委员会，联系人：赵跃民。 

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矿业大学支部委员会，联系人：曹德

欣。 

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矿业大学支部委员会，联系人：

赵建岭。 

中国矿业大学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，联系人：蔡世华。 

中国矿业大学台胞联谊会，联系人：才庆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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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，联系人：周国庆。 

中国矿业大学留学归国学者联谊会，待成立后再指定联系

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中国矿业大学委员会 

 2016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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